




　
一、依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5年5月14日環水字第1150057777

號函辦理。
二、環境部公告修正「列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理事項」，

新增「甲氧滴滴涕」、「得克隆」及「UV-328」等列管毒性
化學物質，並修正相關運作管理規定。

三、為利本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理符合最新法規要求，
擬請函轉各學院及相關單位，轉知所屬系、所、實驗（習）
場所及相關實驗中心，請自行檢核是否涉及「甲氧滴滴
涕」、「得克隆」及「UV-328」等公告修正之毒性化學物質
運作或貯存情形，並依規辦理相關管理事項。

四、若涉及相關物質運作，請依規於115年7月1日起開始紀錄並
定期申報，並於117年1月1日前完成許可、登記或核可文件
申請作業；相關申請作業建請提前於期限前3個月辦理。

五、案奉鈞長核可後，辦理後續轉知事宜，並公告於環安室網站
周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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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長 王美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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